关于对《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
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办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投诉处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能。2016年5月，我局印发了《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京司发〔2016〕25号）（以下简称《办法（试行）》）。为进一步规范履职，提升工作效能，我局对试行情况进行了总结，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 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	[2017]23号）。
3、 主要内容
该处理办法共二十九条，主要内容有：
（1） 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处理投诉的职责分工。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首次投诉原则上由律师协会受理。对律师协会处理决定不服的投诉和律师协会移交的认为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理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受理。
[bookmark: _GoBack]（二）明确投诉处理管辖。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注册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查处投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协助调查。区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就投诉受理机关产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市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三）明确投诉处理程序。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投诉材料，经审查认为应当由其他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办理的，应在十个工作日内转交，转交情况要书面告知投诉人。 
（四）明确与有关部门的工作衔接。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五）对投诉处理过程中的行政调解做出规定。行政调解时间不计入投诉办理时限，不得以行政调解或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代替行政执法。
（六）对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投诉各环节的告知义务与办理时效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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